城乡劳动者就业技能提升办理流程备注：
1、 办理实名制登记的城乡劳动者（含外省来闽务工人员），参加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省级重点以上技工院校（职业院校），以及列入人社部门公布的承担补贴性培训项目机构目录的职业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参考标准：500元/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上浮不超过30%
2、 培训内容：职业（工种）技能（必修），及企业文化、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质量意识、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疫情防控、职业指导等通识类课程（选修）。
3、培训学时规范：职业技能培训总学时不低于20学时，可开展理论课或理论课+实操课培训，每学时不低于45分钟（30-44分钟为0.5学时，45分钟为1学时）。允许培训单位申报培训学时超过规定的总学时，但应满足下列要求：理论课可采取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不低于规定学时的60%；实操课应以线下方式开展，不高于规定学时的40%。

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行业从业人员情况确定培训项目，委托培训机构，收集培训名单，确定培训时间。培训机构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前在福建省补贴性系统中录入相关材料



行业主管部门上报县人社部门申请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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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束后，发放学员合格证书 （王重娇）
培训结束后，培训机构根据劳动者参训及培训合格情况向福建省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平台提交补贴申请，并同时在线下将培训合格证明的材料向行业主管部门提交补贴申请
培训机构按照开班的时间，组织领券的劳动者开展技能提升培训

县人社部门制券、发券  (蔡冰娟)


